
文件名称 具体条款

法
定
主
体

实
际
承
担

办理
科室

新
办

《公共场
所卫生管
理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卫生部令
第80号）

第四条 国家对公
共场所以及新建、
改建、扩建的公共
场所的选址和设计
实行"卫生许可证"
制度。

东城
区卫
生局
卫生
监督
所审
批办
证科

（一） □ 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 □ 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平面图
（三） □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
（四） □ 法人或负责人资质证明
（五） □ 房产证明  □租赁合同复印件
（六） □ 卫生管理制度
（七） □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及卫生知识培训证明
（八） □ 卫生检验结果或评价报告
（九） □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竣工验收卫生认可书
（十） □ 授权委托书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申
报
材
料
、
现
场

材料
齐全
有

效，
符合
法定
形

式；
现场
审查
合格

许
可
证

无 无
工作日
9:00-
17:00

4年
65258800-
8102、8103

电话

变
更

《公共场
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
施细则》
（2011年2
月14日经
卫生部部
务会议审
议通过）

第二十七条 第一
款 公共场所经营
者变更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责人的，应当向原
发证卫生行政部门
办理变更手续。第
二款 公共场所经
营者变更经营项目
、经营场所地址
的，应当向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重新申
请卫生许可证。

东城
区卫
生局
卫生
监督
所审
批办
证科

（一）不论变更一项或多项，都要提供：
1、工商营业执照或证明；
2、原卫生许可证副本或正本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卫生许可申请时提交）
（二）变更以下各项要提供相关资料：
1、变更“单位名称”：
（1）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2）其它证明文件。
2、变更“法定代表人”或变更“负责人”：
（1）上级主管部门开具的任职证明或文件；
（2）其它证明文件。
3、变更“地址”：凡变更生产经营场所地址的需重新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除此之外的
地址变更提供较详细的变更事由和有关资料。
4、变更“许可项目”：原则上需重新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但原生产经营条件可满足新
项目需要的除外，要求提供较详细的变更事由。

申
报
材
料

材料
齐

全，
符合
法定
形式

许
可
证

无 无
工作日
9:00-
17:00

4年
65258800-
8102、8103

电话

延
续

《公共场
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
施细则》
（2011年2
月14日经
卫生部部
务会议审
议通过）

第二十七条 第三
款公共场所经营者
需要延续卫生许可
证的，应当在卫生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日前，向原发证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

东城
区卫
生局
卫生
监督
所公
共场
所监
督科
室

北址：东城
区安定门内
大街永恒胡
同甲6号；南
址：东城区
珠市口东大
街12-14号；
(卫生监督所
年内将要迁

址）

（一）《行政许可申请表》；
（二）原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四）原卫生许可范围和布局、设备、设施等有无改动的书面说明；
（五）《授权委托书》（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卫生许可申请时提交）；
（六）卫生检测报告。

申
报
材
料
、
现
场

材料
齐

全，
符合
法定
形

式；
现场
审查
合格

许
可
证

无 无
工作日
9:00-
17:00

4年 64046291 电话

注
销

《行政许
可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七号）

第七十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行政
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有关行政许可的注
销手续：
（一）行政许可有
效期届满未延续
的；
（二）赋予公民特
定资格的行政许
可，该公民死亡或
者丧失行为能力
的；
（三）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依法终止
的；
（四）行政许可依
法被撤销、撤回，
或者行政许可证件
依法被吊销的；
（五）因不可抗力
导致行政许可事项
无法实施的；
（六）法律、法规
规定的应当注销行
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

东城
区卫
生局
卫生
监督
所审
批办
证科

东城区金宝
街52号东城
区行政服务
中心一层卫
计委窗口

（一）注销许可证的书面申请【应注明申请注销的单位全称（与营业执照一致）及完整
许可证号】及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实原件）或工商营业执照注销通知书复印件；
（三）原卫生许可证；
（四）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注销申请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申
报
材
料

材料
齐

全，
符合
法定
形式

注
销
决
定
书

无 无
工作日
9:00-
17:00

无
65258800-
8102、8103

电话

自
然
人
、
法
人
、
其
他
组
织

自
受
理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作
出
决
定
；
决
定
之
日
起
10
个
工
作
日
内
制
发
证
件

材
料
接
收

东城区金宝
街52号东城
区行政服务
中心一层卫
计委窗口

接收-
受理-
决定-
制发证
件

办理
时间

证件有
效时限

电话
结果
告知
方式

8

公
共
场
所
卫
生
许
可

行
政
许
可

县
级
以
上
地
方
人
民
政
府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东
城
区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无

申报材料

审
查
内
容

审查
标准

批
准
形
式

收
费
依
据

收
费
标
准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
批
对
象

办
理
时
限

受
理
方
式

受理地点
审批
流程

序
号

项
目

子
项

类
别

设立依据 实施主体


